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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內  政政  統統  計計  通通  報報  
一○一年第三十八週 

 

101年上半年社會救助概況      內政部統計處 

◎ 101年6月底低收入戶計有 13萬7千戶，人數達33萬8千人，分別較100年同期增加20.2

％及22.4％，主要係社會救助法新制實施後，調高最低生活費及放寬審核條件所致；低收入

戶占總戶數比率增為 1.7％，低收入戶人口占總人口比率亦增為 1.5％，同呈逐年遞增現象。 

◎ 自100年7月起將中低收入戶納入社會救助法保障，截至101年 6月底計有中低收入戶 7萬

1 千戶，人數達 22 萬 8 千人，全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合計 20 萬 8 千戶，人數 56 萬 6

千人納入政府社會救助體系照顧，占全國總戶數、總人口比率分別擴增至 2.6％及2.4％。 

◎ 各縣市納入社會救助體系救助戶數、人數以高雄市、新北市及臺北市較多；救助戶數、人口

數占各該縣市戶數、人口數比率則以臺東縣、屏東縣及澎湖縣較高。 

◎ 101 年 1-6 月累計由各縣市政府社會處(局)發放之社會救助金總額計 60.0 億元，以生活扶助

金 57.8 億元占 96.4％為主；如與 100 年同期比較，社會救助金總額增加 18.4 億元，主要為

生活扶助金額增加 17.9億元，係因本(101)年調高八大社會福利津貼所致。 

為照顧低收入及救助遭受急難或災害者，並協助其自立，社會救助法於69年6月頒布施

行。近年為照顧弱勢民眾納入政府救助體系，協助經濟弱勢之近貧、新貧家庭跨過社會救助

門檻，99年12月重新檢視社會實際需要第6度修法，修正重點包括檢討最低生活費訂定方式、

增訂中低收入戶之規定、放寬家庭應計算人口範圍、強化工作收入之審定程序、放寬家庭財

產計算範圍、放寬工作能力之認定範圍、新增社會救助通報機制及救助專戶、強化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工作福利誘因、新增住宅補貼措施、強化遊民輔導機制、新增中低收入戶提供

短期生活扶助等，並於民國100年7月1日正式實施。 

再者，本部考量部分津貼及年金已多年未調整，加上近年來國內外社會及經濟情勢迅速

變化，物價亦有上漲，爰自101年1月起調高八大社會福利津貼(詳表二說明7)及年金給付金

額，落實弱勢民眾基本生活合理及妥適之照顧。 

我國社會救助法所稱之社會救助，分為生活扶助、醫療補助、災害救助及急難救助等4

項，茲將101年1-6月統計結果摘要分析如下： 

一、 社會救助體系救助戶數及人數 

(一) 低收入戶：係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

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101年6月底低收入戶計有13

萬7,497戶、33萬7,908人，分別較100年同期增加20.15％、22.37％，主要係社會救助法新

制實施後，最低生活費訂定方式由最近一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60％改為最近一年每人可

支配所得中位數60％及家庭應計算人口排除兄弟姊妹等均有利於弱勢者通過低收入戶資

格審查所致；低收入戶占總戶數比率為1.69％、低收入戶人口占總人口數比率為1.45％，

二者同較100年同期增加0.26個百分點。 

1. 按低收入戶類別分：第一款(臺北市第0類、高雄市第1類)為全戶人口均無工作、無收益

及不動產，非靠救助無法生活者4,416戶、4,694人；第二款(臺北市第1,2類、高雄市第2

類)為全戶人口中有工作能力者未超過1/3，而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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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臺灣省 新北市 臺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金門縣 連江縣

91年度 8,433 … 13,288 … … 9,559

92年度 8,426 … 13,313 … … 9,712

93年度 8,529 … 13,797 … … 9,102

94年度 8,770 … 13,562 … … 9,711

95年度 9,210 … 14,377 … … 10,072

96年度 9,509 … 14,881 … … 10,708

97年度 9,829 … 14,152 … … 10,991

98年度 9,829 10,792 14,558 … … 11,309

99年度 9,829 10,792 14,614 … … 11,309

100年度

(1.1~6.30)
9,829 10,792 14,794 9,945 9,829 10,033

100年度

(7.1~12.31)
10,244 11,832 14,794 10,303 10,244 11,146

101年度 10,244 11,832 14,794 10,303 10,244 11,890

較上期增加數 － － － － － 744

6,000

6,000

6,500

6,500

8,798

說明：自100年7月1日起最低生活費係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

－

6,500

7,400

7,400

7,920

      管機關備查；家庭財產，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其金額應分別定之。

表一、歷年最低生活費

單位：元/人/月

      位數60％定之，並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5％以上時調整之；直轄市主管機關並應報中央主

6,300

6,300

8,798

費2/3者2萬9,867戶、6萬2,042人；第三款(臺北市第3,4類、高雄市第3,4類)為前二種情形

外，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超過最低生活費2/3，但仍未超過最低生活費者10萬3,214

戶、27萬1,172人。 

2. 按縣市別分：低收入戶以新北市2萬2,276戶、5萬7,158人最多，高雄市2萬2,218戶、5萬

4,624人次之，臺北市2萬282戶、4萬9,472人居第三；低收入戶人口占各該縣市人口數比

率以臺東縣5.89％、澎湖縣3.76％及屏東縣2.24％較高，而以金門縣0.61％、嘉義縣及桃

園縣同為0.68％較低。 

(二) 中低收入戶：100年7月1日社會救助法新制實施，將最低生活費1.5倍以下，未符合低收

入戶資格之經濟弱勢家庭的保障予以法制化，並提供全民健康保險費、學雜費減免、特

殊項目救助以及經濟發生重大變化時之短期生活扶助等補助。為使民眾瞭解更多社會救

助新制資訊，俾利社會弱勢獲妥適照顧，本部透過各式管道進行福利宣導，也獲得成效，

101年6月底中低收入戶計有7萬939戶、22萬8,180人，較100年底增加1倍及90.08％。 

二、 社會救助補助情形：101年1-6月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處(局)發放之社會救助金額

計59.97億元，較100年同期增加18.36億元或44.11％，主因符合低收入戶者戶數及人數增

加及每月生活補助金提高。 

(一) 按救助類別分：以生活扶助補助金額57.84億元占96.45％為最高，其中又以低收入戶家庭

生活扶助及就學生活補助為主；急難救助補助金額1.36億元占2.27％次之。 

(二) 按縣市別分：社會救助補助金額以臺北市11.11億元占18.53％最多，高雄市9.87億元占

16.46％次之，新北市6.86億元占11.43％居第三。 

(三) 為因應國際物價上漲，加強照顧社會經濟弱勢者，推動「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專案，以

村里為通報及受理窗口，運用其在地化及近便性，及早發現遭逢急迫性變故致生活陷於

困境之民眾，協助其獲得及時、有效的救助。自97年8月18日起實施，符合規定者發給1

至3萬元關懷急難救助金，截至101年8月底止，已有13萬3,639戶遭逢急難的弱勢家庭獲

得馬上關懷短期生活協助，總核發救助金20億5,663萬元，以高雄市、新北市及臺中市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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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戶、人、億元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民國91年 70,417 70,417 ─ 171,200 171,200 ─ 46.63 41.74 41.74 ─ 1.05 1.79 2.05

民國92年 76,406 76,406 ─ 187,875 187,875 ─ 48.22 44.52 44.52 ─ 0.90 0.81 1.99

民國93年 82,783 82,783 ─ 204,216 204,216 ─ 57.27 47.13 47.13 ─ 1.05 6.63 2.46

民國94年 84,823 84,823 ─ 211,292 211,292 ─ 58.62 50.02 50.02 ─ 0.94 5.48 2.18

民國95年 89,900 89,900 ─ 218,166 218,166 ─ 56.70 52.83 52.83 ─ 0.87 0.84 2.16

民國96年 90,682 90,682 ─ 220,990 220,990 ─ 59.42 54.47 54.47 ─ 0.93 1.33 2.68

民國97年 93,032 93,032 ─ 223,697 223,697 ─ 64.56 59.10 59.10 ─ 0.84 1.89 2.74

民國98年 105,265 105,265 ─ 256,342 256,342 ─ 85.86 74.20 74.20 ─ 0.98 8.22 2.46

民國99年 112,200 112,200 ─ 273,361 273,361 ─ 87.95 76.19 76.19 ─ 0.99 7.92 2.84

民國100年 163,657 128,237 35,420 434,324 314,282 120,042 87.57 83.30 83.13 0.17 1.06 0.47 2.74

民國100年

1-6月
114,437 114,437 ─ 276,128 276,128 ─ 41.62 39.92 39.92 ─ 0.33 0.23 1.13

民國101年

1-6月
208,436 137,497 70,939 566,088 337,908 228,180 59.97 57.84 57.49 0.35 0.51 0.26 1.36

較100年同期

增減(%）
82.14 20.15 ─ 105.01 22.37 ─ 44.11 44.91 44.03 ─ 51.78 13.22 20.12

資料來源：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處(局)。

說　　明：1.98年因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99年因凡那比颱風與梅姬颱風致災害救助數字較大。

　　　　　2.94年以前低收入戶生活扶助金額包括家庭生活扶助(含兒童生活輔助)、就學生活補助、以工代賑、教育補助、喪葬補助、節日慰問補助，95年以後增列

            其他。

　　　　　3.醫療補助係指對低收入戶及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者，於全民健保以外之政府補助。

　　　　　4.災害救助係指對人民遭受天然或人為災害之損害救助。

　　　　　5.急難救助指對家庭生活突陷困境或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者之救助。

　　　　　6.中低收入戶生活扶助金額包括以工代賑、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托兒補助、教育補助、喪葬補助、居家服務、生育補助、其他必要之救助及服務。

　　　  　7.101年1月起調高八大社會福利津貼(包括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低收入戶就

            學生活補助、國民年金給付、原住民給付、中低收入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8.表列數字係按實際數值計算，其尾數採四捨五入計列，致總數與細項、增減率可能產生捨位誤差。

生活扶助期底戶數 期底人數

表二、歷年社會救助概況

年(月)別
總計

社會救助體系救助戶數及人數 社會救助補助總額

醫療補助 災害救助 急難救助

民國101年1-6月 單位：戶、人、億元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合計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總  計 208,436 137,497 70,939 566,088 337,908 228,180 59.97 57.84 57.49 0.35 0.51 0.26 1.36

新北市 28,996 22,276 6,720 76,771 57,158 19,613 6.86 6.61 6.61 ─ 0.06 0.03 0.16

臺北市 22,960 20,282 2,678 56,730 49,472 7,258 11.11 10.70 10.59 0.11 0.26 0.02 0.12

臺中市 17,683 10,627 7,056 50,507 27,848 22,659 5.96 5.79 5.77 0.02 0.03 0.03 0.11

臺南市 17,273 10,383 6,890 47,440 25,304 22,136 5.23 4.99 4.99 ─ 0.04 0.04 0.16

高雄市 37,393 22,218 15,175 102,172 54,624 47,548 9.87 9.72 9.72 0.00 0.01 0.02 0.13

宜蘭縣 4,505 3,152 1,353 11,308 7,413 3,895 1.18 1.14 1.13 0.00 0.01 0.01 0.03

桃園縣 6,401 5,092 1,309 17,903 13,765 4,138 2.46 2.25 2.25 ─ 0.01 0.02 0.18

新竹縣 2,530 1,935 595 7,446 5,253 2,193 0.64 0.62 0.61 0.01 0.01 0.00 0.02

苗栗縣 3,934 2,970 964 10,552 7,269 3,283 1.60 1.49 1.49 ─ 0.01 0.01 0.11

彰化縣 11,353 5,461 5,892 30,465 9,843 20,622 1.49 1.38 1.32 0.06 0.00 0.01 0.09

南投縣 7,298 3,775 3,523 21,500 8,494 13,006 1.29 1.22 1.08 0.14 0.00 0.02 0.05

雲林縣 6,718 5,036 1,682 17,997 12,188 5,809 2.12 2.03 2.03 ─ 0.02 0.01 0.06

嘉義縣 3,995 1,728 2,267 11,185 3,619 7,566 0.51 0.48 0.48 ─ 0.01 0.01 0.01

屏東縣 18,376 8,146 10,230 53,019 19,259 33,760 2.18 2.16 2.16 ─ 0.00 0.01 0.01

臺東縣 5,986 4,997 989 16,481 13,372 3,109 2.94 2.91 2.91 0.00 0.02 0.00 0.01

花蓮縣 3,604 2,742 862 8,674 6,344 2,330 0.92 0.91 0.91 ─ 0.00 0.00 0.01

澎湖縣 2,050 1,497 553 5,591 3,674 1,917 0.82 0.78 0.78 ─ 0.01 ─ 0.02

基隆市 3,064 2,258 806 8,807 6,074 2,733 1.14 1.08 1.08 ─ 0.00 0.01 0.05

新竹市 1,823 1,468 355 4,990 3,785 1,205 0.84 0.80 0.80 0.01 0.00 0.02 0.01

嘉義市 2,064 1,109 955 5,531 2,372 3,159 0.47 0.45 0.44 0.00 0.00 0.00 0.02

金門縣 355 293 62 836 655 181 0.31 0.29 0.29 ─ 0.01 ─ 0.01

連江縣 75 52 23 183 123 60 0.05 0.04 0.04 ─ 0.00 ─ 0.00

資料來源：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處(局)。

說　　明：同表二3~8。

期底人數

總計 醫療補助 災害救助 急難救助

生活扶助

表三、縣市別社會救助概況

縣市別

社會救助體系救助戶數及人數 社會救助補助總額

期底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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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申請核准家庭數

（戶）

金額

(千元)

總  計 133,639 2,056,628

新北市 15,330 252,342

臺北市 8,760 140,974

臺中市 11,883 177,541

臺南市 8,204 130,005

高雄市 24,425 361,403

宜蘭縣 1,912 30,967

桃園縣 8,203 118,103

新竹縣 2,031 30,987

苗栗縣 3,606 57,854

彰化縣 7,692 122,329

南投縣 6,574 97,489

雲林縣 4,018 69,592

嘉義縣 3,160 47,641

屏東縣 9,282 133,076

臺東縣 3,308 50,920

花蓮縣 4,979 74,337

澎湖縣 400 6,919

基隆市 6,254 97,948

新竹市 1,328 19,338

嘉義市 1,411 21,082

金門縣 849 15,081

連江縣 30 700

資料來源：本部社會司。

表四、馬上關懷急難救助核定家庭戶數及金額
97.8.18~101.8.31

 

 

 

 

 

 

 

 

 

 

 

 

 

 

 

 

 

 

 

 

 

 

 

 

 

 

 

 

 

 

 

 

 

 

 

 

 

 

 

 

 

 

 


